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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港经济合作中的法律问题

宋锡祥

香港已经回归，按照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内地与香港的经贸

关系和民事往来势必更加频繁。 但两地法律制度不同，只有知已知彼，才能处理好在相互经济

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因此，加强对香港经贸法律的研究，并借鉴其合理成份，无论对进

一步发展、推动沪港经贸新关系，促进沪港两地经济的共同繁荣，还是对上海建设国际经济、贸

易、金融中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沪港经贸交往的法律原则

香港《基本法》以法律条款形式确认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赋予港人高度经济自主权，中

央政府不干预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表现在经贸领域，香港继续保持财政独立、税收独立、金

融市场经营自由 等政策；继续保持单独关税地区和自由港的地位；自行制订、实施经济和贸易

法律和行政措施；中央政府对内地企业实施的经贸法律、法规、政策及管理措施，均不适用于香

港。 考虑到香港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可以“中国香

港“名义在经贸、文体等领域参与国际或区域间的活动，同各国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

系。 依据上述原则，上海与香港的经贸关系仍应作为对外经贸关系，沪港两地之间在经济领域

的交往，仍应按涉外经济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运作。从法律的层面上看，内地的经贸政策、法规

不同千香港，香港的法律制度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因此，上海与香港仍实行各自不同的经贸政

策和法律。沪港两地的贸易视为进出口贸易，继续依照进出口贸易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运作与管

理，香港按特区内的有关法律，自行确定并负责执行特区内的贸易管制，内地包括上海则继续

对香港执行统一的关税制度。港商在沪 投资，仍可继续享受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上海到香港

投资，依照有关向境外投资的规定进行管理。 两地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货币制度下，人民银行和

香港金融管理局继续保持相对独立关系，香港金融管理局对特区政府负责，人民银行不会取代

金融管理局，香港特区仍依照香港法律，参照国际标准，负责对香港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沪港两

地之间的经贸纠纷仍按涉外经济纠纷对待和处理，并按当事人事先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提

交涉外经济仲栽或提起诉讼。

二、沪港经贸合作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香港回归后，沪港两地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会更加频繁，伴随而至的两地互涉经济纠纷

案件也日渐增多。 不同法域之间，在案件的管辖、调查取证、文书送达、法律适用以及判决的相

互承认和执行上，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不同法域之间的差异也将产生一些法律冲突，必须

慎重对待、全面构思，妥善处理。香港《基本法》第95条对香港特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联系

和协助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即由它们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并且依法进行解决。 所谓依法，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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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香港和内地对处理这些问题本来都有一些法律规定，进行协商时，尽可能地依照两地现有的

法律，通过解释或作出变更规定，使有关协助安排运作起来，以后逐步完善。我们在强调两个法

域的相互尊重和协调时，也应提倡相互借鉴和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积极推进法律上的交流和

合作。而市场经济的法律存在许多相通之处，法律趋同化也是一 种国际趋势。

目前，香港实行与内地不同的专利、商标、版权和工业品外观设计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香

港与内地的知识产权制度没有任何联系。恰恰 相反，香港与内地在这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在专利方面，根据香港专利条例，如果香港发明人要使自己的发明创造在内地包括上海均

获得保护，可向中国专利局申请，授权后在香港经注册并给予标准专利，即可获得两地的保护。

倘若把专利方面的合作关系能延伸至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范围，这对于沪港两地的权利

人拓展经贸领域无疑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国际条约适用香港而言，
“

九七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

秘书长安南递交照会并在其附件中列明了自7月1日起适用于香港特区的 214项国际条约，

涉及经贸、海关、科技、民航、商船、知识产权、资源、环保、邮政、人权、劳工、国际犯罪、国际私法

等不同类别，其中，1980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尚未列入。而我国于 1986年 12月11日

批准了该《公约》，能否适用千香港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既然中国参加了《公约》，就应适

用于缔约国的所有领域，包括香港在内；有的认为，《公约》不能自动适用于香港，应与特区政府

协商，才能决定适用与否。程序上须经中国政府确认，并向联合国递交适用于香港的声明函。笔

者赞同后一 种观点，因为根据《基本法》第15 3条 第1款规定，中国缔结的国际协议，中央人民

政府可根据香港特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特

区。这样，沪港双方当事人所发生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 般不能适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公约》作为解决此类合同争议的准据法。

此外，中外双边税收协定在
“

九七 ”后是否自动扩及香港？需要从以下角度着眼，考虑到双

边税收协定是经济性的，其目标莫过于防止和避免缔约双方的双重征税，加上协定是基于互惠

原则而签订的，因此，应从缔约双方在签约当时谈判的基础来解释。 谈判时缔约双方根据当时

的情况权衡利弊得失，达成协议。 如在签约后缔约一方主张其适用范围，将可能导致影响缔约

另 一方的利益，甚至不符合互惠原则 。 从这个角度出发，双边税收协定的定义条款应作静态的

解释。因为多数中外双边税收协定签订于中英《联合声明》之后，缔约双方在谈判中均未试图解

决协定在
“

九七 ”后是否适用于香港的难题。如决定适用千香港，除了应征求特区政府意见外，

中国政府还须同其双边税收协定的缔约对方进行友好协商，尽早取得共识，并在修改协定条款

中确定扩及的方式，使双边税收协定能够顺利地在香港特区得以有效实施。这样做也有利于沪

港两地的经贸交流，改善投资环境，以期达到避免双重征税。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系副教授，单位邮编为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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